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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SMARTER ENERGY GROUP HOLDINGS LIMITED
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*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004）

訴訟案件之更新資料的 
自願公告

茲提述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
二十九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就向宏祥提起追討電費和滯納金等款項的訴訟，於2020年4月作出了有利於本集團
的判決，宏祥被下令並同意，

（1） 支付電費人民幣6,833,153.5元（相當於約7,516,468.9港元）（「電費」），以
及滯納金人民幣3,699,977.21元（相當於約4,069,974.9港元），總計人民幣
10,533,130.7元（相當於約11,586,443.8港元）（統稱「索償金額」）支付給本公司
的間接全資子公司，德州妙理新能源有限公司（「德州」）；及

（2） 自2019年10月15日起，直至向德州完全償還索償金額為止，向德州進一步支付
電費的0.1%的每日滯納金；及

（3） 向德州支付所有法律費用人民幣100,000元（相當於約110,000港元）以及與該
訴訟案有關的所有費用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 
張亮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張亮先生、胡瀚陽先生、翁小權先生、薄大騰先生、高飛先生及
殷易林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；及霍浩然先生及林長茂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
董事。

* 僅供識別


